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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 752號解釋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大法官書記處依解釋文及理由書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並

不構成大法官解釋的一部分。 

────────────────────────────────── 

聲請案號：會台字第13126號（聲請人張宗仁）、會台字第13358號（聲

請人陳彥宏） 

解釋公布日期：106年 7月 28日 

 

 

事實背景 

1. 聲請人張宗仁（下稱聲請人一）因竊盜案件，經第二審法院

就第一審判處有罪部分均予維持，第一審判決無罪之部分犯

行則改判有罪，並認其所犯之竊盜罪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

院而確定。聲請人一認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2款有牴觸憲

法第 7條及第 23條之疑義。 

2. 聲請人陳彥宏（下稱聲請人二）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

經第二審法院撤銷第一審無罪判決，改判有罪，並認其所犯

之罪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而確定。聲請人二認刑事訴訟

法第 376條第 1款有牴觸憲法第 7條及第 16條之疑義。 

3. 上開二聲請人雖係分別就系爭規定之不同款規定提出聲請，

然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2 款是否牴觸憲法，有其共通

性，爰併案審理。 

解釋文 

1. 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下列各罪之案

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一、最重本

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二、刑法第

320 條、第 321 條之竊盜罪。」就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第

二審駁回上訴或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規定不得

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屬立法形成範圍，與憲法第 16條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惟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

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

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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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2. 上開二款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

判決，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被告及得為

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依法上訴。原第二審法院，應裁定曉示

被告得於該裁定送達之翌日起 10 日內，向該法院提出第三

審上訴之意旨。被告於本解釋公布前，已於前揭上訴期間內

上訴而尚未裁判者，法院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第 1款

及第 2款規定駁回上訴。 

解釋理由書 

1. 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其人身、財產等權利亦可能因而遭受

不利益。為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避免錯誤或冤抑，依前開

本院解釋意旨，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亦屬訴訟權

保障之核心內容。 

2. 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該條第 1款及第 2款下併稱系爭規定）

係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

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所為之裁量。

倘就系爭規定所列案件，被告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第二審

駁回上訴或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因其就第一審有

罪之判決，已有由上訴審法院審判之機會，就此部分，系爭

規定不許其提起第三審上訴，屬立法形成範圍，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3. 惟系爭規定就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

有罪判決者，亦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使被告於初次

受有罪判決後即告確定，無法以通常程序請求上訴審法院審

查，以尋求救濟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以下所規定再

審以及第 441 條以下所規定非常上訴等程序對經第二審撤銷

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之被告，所可提供之救濟，均

不足以替代以上訴之方式所為之通常救濟程序。系爭規定就

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改判有罪所應賦予之適當上訴

機會，既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故非立法機關得以衡量

各項因素，以裁量是否予以限制之審級設計問題。系爭規定

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

初次受有罪判決之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部分，未能

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以避免錯誤或冤抑，與憲法

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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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效力。 

4. 系爭規定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

判決，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被告及得為

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依法上訴。原第二審法院，應裁定曉示

被告得於該裁定送達之翌日起 10日內，向該法院提出第三審

上訴之意旨。被告於本解釋公布前，已於前揭上訴期間內上

訴而尚未裁判者，法院不得依系爭規定駁回上訴。 

5. 聲請人一就本解釋之原因案件，曾於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

經第二審法院以確定終局裁定駁回，該程序裁定，不生實質

確定力。該法院應依本解釋意旨，就該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

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部分之上訴，逕送第三審法院妥適審判。 

6. 聲請人二就本解釋之原因案件，得於本解釋送達之日起 10日

內，依本解釋意旨及刑事訴訟法上訴之相關規定，就第二審

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之部分，上訴於第三審法

院。 

 

 

林俊益大法官提出部分協同意見書 

羅昌發大法官、黃虹霞大法官、許志雄大法官、黃瑞明大法官、

詹森林大法官分別提出協同意見書 

黃昭元大法官提出（陳碧玉大法官加入、湯德宗大法官及吳陳鐶

大法官加入三、不同意見部分）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璽君大法官提出（陳碧玉大法官、湯德宗大法官加入、吳陳鐶

大法官加入一、二部分）部分不同意見書 


